
身心障礙者免徵使用牌照稅須知 

身心障礙免稅要件 

1. 身心障礙者有駕照：車輛限其本人所有。 

2. 身心障礙者無駕照：車輛限身障者本人、配偶或同一戶籍二親等以內親

屬或法院選定與身障者同一戶籍之監護人、輔助人所有。 

3. 採限額免稅：限定免稅車輛汽缸總排氣量上限為 2,400CC(以小客車為

例，免徵限額為新臺幣 11,230元)，及電動車馬力數上限為 262英制馬

力或 265.9公制馬力，超過上限部分的稅額不予免徵使用牌照稅。 

4. 每一身心障礙者以 1輛為限。 

申辦手續 

1. 符合使用牌照稅法第 7條第 1項第 8款，身心障礙者所有且供其本人使

用之車輛，每人以 1輛為限，稽徵機關會主動核定免徵使用牌照稅，並

通知車主，免再由身障者辦理免徵手續。車籍移轉管轄者，亦同。(財政

部 108年 4月 8日台財稅字第 10804502740號令) 

2. 身障者無駕照，其配偶或同一戶籍二親等親屬所有供其使用之車輛，應

向車籍所在地稽徵機關辦理免徵手續，並自申請日起開始免徵。 

3. 當年度已完稅者，可申請退還溢繳稅款(辦理直撥退稅者，須檢附車主銀

行存摺封面影本) 。若申請核准免稅條件不變，不必每年按期申請核免

手續。 

應備證件 

   1.申請書 1份（加蓋車主印章） 

  2.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 

  3.行車執照 

  4.戶口名簿（車輛為身心障礙者本人或配偶所有時，可用身分證代替） 

身障免稅恢復課徵相關規定 

1. 因身心障礙情況致無駕照者，以同戶二親等以內親屬所有車輛申請免

稅，如嗣後取得駕照，應改以自有之車輛重新申請免徵手續。 

2. 身心障礙後續鑑定到期未重新申請鑑定，將自到期之次日起恢復課稅。 

3. 身障者駕照經吊扣或吊銷，吊扣吊銷期間其名下車輛不得申請免稅。 

4. 車主或身障者死亡、車主與身障者非同址、親屬關係消滅、車主或身障

者出境逕為遷出登記、身障原因消滅、車輛改變用途或轉讓等，不合免稅

要件時，應向本局申報並自不合免稅要件之日起恢復課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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